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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半年度

报告摘要

� � �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广汇能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５６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倪娟

电话

（

０９９１

）

２３６５２１１

传真

（

０９９１

）

８６３７００８

电子信箱

ｚｑｂ６００２５６＠１２６．ｃｏｍ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

总资产

２７

，

０１４

，

９２４

，

９１４．３９ ２３

，

２１２

，

３２６

，

６６５．０３ １６．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８

，

５０４

，

４７２

，

００４．６９ ８

，

０９８

，

７９５

，

１２４．８１ ５．０１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６４

，

１４５

，

９７８．６６ ２４７

，

６５４

，

４４２．８２ ４７．０４

营业收入

２

，

３８５

，

６９４

，

１５３．８２ ２

，

０３５

，

５５８

，

２３３．５５ １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５７

，

９６０

，

３４２．２３ ７１７

，

８２７

，

８７０．４７ －２２．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４１４

，

３２６

，

３０４．０３ ３４６

，

９０４

，

１１２．５９ １９．４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６．６５ １０．０５

减少

３．４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６１ ０．１３６６ －２２．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６１ ０．１３６６ －２２．３３

２．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１１

，

８８８

，

４７７．７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３１

，

３０５

，

６４８．６８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８

，

８５７

，

００８．５８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４４

，

５５５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２０

，

６７５

，

７３２．５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５

，

３１８

，

１１９．２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７

，

６１４

，

４８３．５２

合计

１４３

，

６３４

，

０３８．２０

２．３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５３

，

７９６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责

任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４３．９７ ２

，

３１１

，

１５６

，

７０９ ２

，

１７５

，

３７１

，

８１２

质押

１

，

２８１

，

４７７

，

０００

新疆远兴沃德股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３．５５ １８６

，

６９０

，

１４３

质押

１７９

，

６１５

，

１０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２．９５ １５５

，

００５

，

９３０

无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２．６５ １３９

，

４９１

，

３１７

无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１．７２ ９０

，

５３２

，

３１８

无

新疆投资发展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４ ５４

，

４２７

，

５００

无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１．０３ ５３

，

９１３

，

９２９

无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０．９５ ４９

，

９３７

，

５８０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

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１ ４７

，

９８０

，

０００

无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

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８６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１

）

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与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亦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２

）

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3

年世界经济缓慢恢复

，

需求增长乏力

，

金融危机的影响呈长期化趋势

。

上半年面对全国经济

增速的放缓

，

公司依托独特的能源经济一体化产业链

，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

深化管理

，

进一步巩固核心

竞争力

。

公司坚决执行年初制定的经营方针

、

政策

，

严格执行年初财务预算

、

经营预算方案

，

坚持月度经营

计划与分析

，

坚持

PDCA

闭环管理

，

针对主营业务严抓生产

、

渠道

、

市场无缝隙管理

，

通过不断完善信

息化建设

，

提高业务承办

、

分析

、

管理水平

。

实行财务与经营全面结合的管理模式

，

降耗增产

；

严格执行

考核与绩效挂钩机制

，

激发全员工作热情

，

从细节着手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

煤炭

、

天然气主营业务不断扩大市场空间

，

调整市场结构

，

最大限度提高产品收益率

；

建设项目均

按计划进度顺利实施

，

吉木乃

LNG

工厂实现通气调试生产

，

哈萨克斯坦

TBM

公司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项目

、

红淖三铁路工程

、

煤炭分质利用项目

、

LNG

加注站建设

、

富蕴煤炭综合开发

、

能源综合物流等项

目均进展顺利

。

2013

年上半年

，

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2,385,694,153.82

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17.2%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557,960,342.23

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22.27%

。

同口径剔除非能源板块业务贡献及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后

，

公司

2013

年上半年能源板块主营业务实现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70.4%

。

1

、

煤炭业务

：

2013

年上半年

，

全国煤炭受国际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持续蔓延的影响

，

煤炭出口增幅萎缩

；

国内经

济发展速度回落

，

使得煤炭供给增幅大于煤炭需求增幅

，

价格上涨动力减弱

，

国内煤炭市场出现库存增

加

、

市场滞销的局面

。

在此形势下

，

公司积极调整市场结构

，

加大煤炭地销力度

，

提高煤炭业务盈利能力

。

2013

年上半年白石湖煤矿生产原煤

537.31

万吨

，

较去年同期增长

59.39%

。

报告期内实现煤炭销

售

499.41

万吨

，

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51.81%

，

其中

：

哈密地销

301.64

万吨

，

较去年同期增长

145.32%

，

占上半年整体销售量的

60.4%

，

销售均价较去年同期提高

23.08%

；

瓜州地销

30.07

万吨

，

较去年同期

下降

9%

，

占上半年整体销售量的

6.02%

，

销售均价较去年同期提高

2.77%

；

铁销量

167.7

万吨

，

与去年

同期基本持平

，

上半年整体销售量的

33.58%

，

销售均价较去年同期下降

27.88%

。

2

、

天然气业务

：

2013

年上半年

，

全国天然气市场供需总体偏紧

，

倡导清洁环保

、

打造美丽中国的发展趋势促使天

然气利用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

必将推动更多地区利用天然气替代传统能源用于城市取暖

、

交通运输和

工业燃料等领域

，

因此

，

我国天然气需求潜力巨大

，

需求增速预计将远超煤炭和石油

。

报告期内公司

LNG

销售量

26,797.17

万方

，

较去年同期增长

42.34%

；

其中

：

自产

LNG

销售

20062.93

万方

，

占总销量的

74.87%

；

外购

LNG

销售

6,734.24

万方

，

占总销售量的

25.13%

。

公司自产气

销售结构方面

，

车用加注站销量占比已达到

70.23%

。

1-6

月

LNG

销售均价较去年同期提高

0.1

元

/

方

。

鄯善液化厂

2013

年

1-6

月份日均进气量

108

万

Nm3/d

，

与去年同期日均进气量基本持平

；

1-6

月份

平均产成率为

84.03%

，

同比提高

2.03%

。

截至

6

月

30

日

，

加注站建设立项审批完成

86

座

，

新开工建设

28

座

，

结转上年在建站点

8

座

，

完成收购站点

7

座

，

新投入运营站点

1

座

。

3

、

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

年产

120

万吨甲醇

/80

万吨二甲醚

、

5

亿方

LNG

项目

"

该项目自

2013

年元月起投产

，

一季度整体生产运行状况良好

。

2013

年

4

月

6

日上午

11

时

42

分

，

该项目造气车间

A

系列煤气水贮槽发生燃爆引起火灾事故后停产

。

经哈密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

2013

年

7

月

18

日下发的

《

关于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4

·

6"

爆炸燃烧事故的处理决定

》（

哈地

安监管字

[2013]95

号

）

文件认定

：

新能源公司

"4

·

6"

爆炸燃烧事故属于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

事故

类别为爆炸燃烧事故

，

并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给予相应处罚

。

2013

年

7

月

19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下发

《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试生产

（

使

用

）

方案备案告知书

》（

新安监危化项目备字

【

2013

】

048

号

），

同意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120

万吨甲醇

/

80

万吨二甲醚项目再次试生产

（

使用

），

试生产

（

使用

）

期限为

2013

年

7

月

19

日至

2014

年

7

月

18

日

。

2013

年

7

月

29

日

，

哈密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下发

《

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4

·

6"

爆炸燃

烧事故已批复结案

》

的正式通知

，

截至目前

，

新能源公司已得到自治区及哈密地区安监部门的事故认

定并明确批复结案

，

后续待接受政府环保部门考核验收通过后

，

即可实现全面复产

。

4

、

新疆吉木乃广汇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50

万

Nm3/d

液化天然气项目

"

2013

年

4

月

26

日

，

公司参股公司

Tarbagatay Munay

有限合伙公司所属哈萨克斯坦斋桑上游天

然气一期项目开始进行上下游联调试车

，

包括

：

上游天然气生产

、

集输

、

天然气处理系统调试

，

萨拉布

雷克

-

吉木乃跨境天然气输送管线及计量系统调试

，

下游液化天然气生产装置调试

。

5

月

3

日

，

上述项

目涉及的上下游工程顺利完成联调试车第一阶段

72

小时调表流程

。

6

月

20

日

，

中哈萨拉布雷克至吉

木乃跨境天然气管线正式投产通气

。

7

月

1

日凌晨

1:30

时

，

吉木乃

LNG

液化天然气工厂打通全部生

产流程

，

生产出

LNG

产品

。

通过一个多月的连续调试与试生产

，

截至目前上游斋桑油气综合开发项

目中已投资建设的

14

口天然气井全部处于可生产状态

，

目前仅使用

8

口天然气井供应原料气

，

日供

气量已达到

100

万

Nm3/d

，

LNG

产品出成率保持在

96%

以上

，

比原项目可研预计

92%

出成率的设计

指标明显提高

。

吉木乃工厂定于

2013

年

8

月正式进入全面生产阶段

，

预计

2013

年

9

月下旬日进气量可达到

120

万

Nm3/d

，

四季度日进气量可达到

140

万

Nm3/d

，

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

以良好的业绩回

报股东和社会

。

5

、

利润分配及股本变动

经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4

日以

2012

年总股本

3,504,362,468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

送红股

3

股

，

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

（

含税

）。

转增

、

送红股后

，

公司总股本由

3,504,362,468

股变更为

5,256,543,702

股

。

3.2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收入

２

，

３８５

，

６９４

，

１５３．８２ ２

，

０３５

，

５５８

，

２３３．５５ １７．２

营业成本

１

，

４２２

，

４５２

，

９３４．１６ １

，

２８５

，

０８１

，

２８９．６４ １０．６９

销售费用

６７

，

２９０

，

９４０．５３ １０７

，

０１７

，

１９４．６５ －３７．１２

管理费用

９７

，

１６２

，

８２６．５２ ８５

，

０００

，

３４４．２４ １４．３１

财务费用

２０６

，

８６３

，

９８３．３４ ６７

，

９６２

，

１８９．１４ ２０４．３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６４

，

１４５

，

９７８．６６ ２４７

，

６５４

，

４４２．８２ ４７．０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４９７

，

５１８

，

３５６．７１ －１

，

３１１

，

４６６

，

１５５．９５ ９０．４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４４７

，

８６５

，

４３７．８９ －２７

，

６７５

，

４３９．２３ ８

，

９４４．９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原因是煤化工

、

天然气

、

煤炭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增加对应的营业成本增加

。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

减少是因为煤炭运费从费用科目转为成本科目核算所致

。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原因是新增经营单位管理费用增加

，

在建项目正式投产后

，

资本性

支出转入管理费用支出核算所致

。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

原因是公司借款及短期融资券增加

，

在建项目正式投产后

，

借款利息费

用化所致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原因是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减少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原因铁路项目投入建设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原因是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

3.3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22.27%

，

发生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

主营

业务中非能源板块业务大幅下降

，

新增哈密新能源煤化工项目损益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金额同比大幅

减少

。

1

、

2012

年上半年非能源业务

（

商业物业租赁

、

商品贸易

）

实现净利润

10427.58

万元

，

占上半年净

利润的

14.53%

；

本报告期非能源业务

（

商业物业租赁

、

商品贸易

）

实现净利润

87.44

万元

，

同比减少

10340.14

万元

，

仅占报告期净利润的

0.16%

；

2

、

2012

年哈密新能源

"

年产

120

万吨甲醇

/80

万吨二甲醚

、

5

亿方

LNG

项目

"

为在建项目

，

试生产

期间无利润贡献

；

该项目于

2013

年

1

月正式投产

，

一季度实现净利润

20896.3

万元

，

二季度因事故停

工损失实现净利润

-20381.95

万元

，

报告期内共实现净利润

514.35

万元

。

3

、

2012

年上半年非经常性损益项目金额合计

37092.38

万元

，

2013

年上半年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合计

14363.4

万元

，

同比减少

22728.98

万元

。

3.4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2013

年公司煤炭

、

天然气的生产

、

销售均按计划顺利完成

，

"

年产

120

万吨甲醇

/80

万吨二甲醚

、

5

亿方

LNG

项目

"

因

"4.6"

事故影响年初计划

，

公司在积极抢修

、

恢复生产的同时

，

最大限度的提高煤炭

、

天然气收益率

，

各项建设项目均按计划稳步推进

。

1

、

生产加工环节

--

基地建设阶段性成果显现

◆

新疆广汇煤炭清洁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1000

万吨

/

年原煤伴生资源加工与综合利用项目

"

：

2013

年

3

月项目开工建设

，

前期手续审批工作正常开展

，

项目施工进度按计划节点顺利推进

、

部

分提前

。

报告期内设备招标与定货工作正常实施

，

由于煤炭分质利用技术相对成熟

，

目前国内已有多

种新型工艺与技术专利更加提升项目转化效率

，

公司已在应用传统成熟技术的基础上

，

广泛开展综合

比对与选型优化工作

，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产品产出率与项目附加值

。

最新进展

：

截至

7

月

31

日炭化炉系列煤塔主体和设备

、

厂房基础全部完成

；

鼓冷装置系列直冷

塔

、

间冷器

、

电扑焦油器基础全部完成

，

具备安装条件

；

储气柜底板和水槽安装完成

；

备煤装置粉煤仓

仓壁完成

24

米

；

受煤坑

1-5#

坑壁施工完成

50%

；

煤干馏库房主体结构完成

。

◆

新疆广汇石油有限公司哈萨克斯坦斋桑油气项目

：

报告期内油气田勘探工作按年初计划实施

，

合同区地层

、

构造研究

、

储层研究按计划稳步推进

，

对

重点目标区进行勘探潜力研究

、

评价

；

天然气开发于

6

月

20

日正式通气

，

继续天然气投产运行系统和

气藏开发静态模拟计算

；

国家验收许可已正式签署

，

萨拉布雷克

-

吉木乃跨境天然气管线正式投产

。

浅

层稠油开发及深层稠油开发工作按计划顺利推进

。

最新进展

：

①

油气田勘探

：

新区第一批

2

口探井中

1

口井已提前完钻

，

并有油气发现

。

②

天然气开

发

：

日均供气量已达

100

万

Nm3/d

以上

。

在保障

8

口井的稳定供气基础上

，

尽快完成其余

6

口井联网

，

确保吉木乃工厂实现

100

万

Nm3/d-150

万

Nm3/d

的供气量

。

③

浅层稠油开发

：

2013

年

7

月

19

日

S-

101

井开始试采

，

另四口井逐步启动试油测试工作

，

其余钻井待井位批准和钻井材料到场开钻

。

按计

划继续开展北东区块侏罗系油藏地质特征研究及评价部署

，

继续进行地层构造及沉积特征研究

。

④

深

层稠油开发

：

已有

3

口井完成压裂试验

，

预示着二叠系稠油开发和产能评价将获得重大进展

。

◆

新疆广汇富蕴新能源有限公司煤炭综合开发项目

：

2013

年上半年扎实推进项目审批

、

煤矿建设准备

、

供水工程建设

、

生活办公区

、

化工装置区和供

电线路建设等工作

。

2013

年

4

月

26

日供水工程的首部枢纽水库下闸蓄水

。

2

、

物流中转环节

--

建设进程与前期手续进展顺利

◆

淖柳公路二期路面升级工程的全面竣工

，

为煤炭外销的运输通道提速减耗

。

2013

年淖柳公路

工作重心由公路建设转向公路经营管理

，

重点加强运输管理

、

保障道路安全

。

◆

柳沟广汇煤炭综合物流园煤炭快装塔全面投运

，

上半年快装塔的煤炭装车率达到

96.1%

。

◆

新疆红柳河至淖毛湖铁路项目

：

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

土建

、

铺架

、

四电

、

牵引变外电源施工四个专业共分为

16

个标段同时进行施

工

。

线下工程路基

、

S2

、

S3

、

S4

、

S5

标段已完成

，

人工铺架

5

月份已开始施工

，

通信信号系统

、

牵引供电

系统前期施工准备工作完毕

，

具备施工条件

，

牵引变外电源

4

月份开始施工

。

前期手续办理持续推进

，

2013

年

6

月

24

日国家环保部正式受理

《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

已进入环保部环评中心进行评审

。

◆

宁夏中卫广汇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建设

LNG

转运分销基地工程

：

报告期内

LNG

储罐建设按计划实施

，

办公区主干道路完成施工

，

厂区部分道路已开始施工

。

最新进展

：

截至

7

月

31

日

5

万

m3 LNG

储罐的罐顶边缘挡雨装置组装焊接完成

，

罐顶板焊接完

成

95%

，

90°

和

270°

处

PR-B2

根拱顶梁

、

24

根横梁安装

、

焊接完成

，

铝板铺设

、

铝板焊接

、

铝板筋板

、

铝

板边缘板焊接完成

，

罐壁单元第七带壁板围板工作完成

。

办公生活区厂区道路回填及碾压完成

80%

，

其他施工部位正在按期有序进行

。

◆

广汇能源综合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南通港吕四港区

LNG

分销转运站工程

：

该项目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投资建设

，

报告期内施工进展顺利

；

加紧办理前期手续

，

目前已取得交通部水运中心关于本项目安全评价报告备

案审核意见

；《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

通过省海洋渔业局组织的专家评审

；

其他各类前期手续正在积极

办理中

。

2013

年

5

月

22

日

，

广汇能源综合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壳牌

（

中国

）

有限公司签署了

《

关

于启东液化天然气分销转运站项目的合作意向书

》，

进一步展开合作细节商务谈判

，

意在

LNG

供应及

进口

、

LNG

销售及其它

LNG

相关业务方面展开合作

（

包括但不限于小型

LNG

工厂

、

LNG

运输与存储

服务

、

LNG

加气站等

）。

最新进展

：

截至

7

月

31

日已完成全部水域钻孔

124

个

，

水域试桩施工完成

17

根桩初打

，

陆域

5

万

m3 LNG

储罐建设按计划顺利推进

。

项目环评

、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已上报省海洋渔业局申请批复

，

一期用地红线图及条件规划意见书已取得

。

3.5

主营业务分行业

、

分产品情况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

天然气销售

８４１

，

５６９

，

１０１．１３ ６１０

，

０１６

，

７８７．７８ ２７．５１ ４１．７２ ３９．７４

增加

１．０２％

煤炭

９２２

，

６０５

，

０２１．８２ ５１４

，

１５０

，

５９４．４０ ４４．２７ ３０．０５ ４６．４６

减少

６．２４％

煤化工

３５３

，

５２８

，

９４６．９５ １０８

，

４３２

，

１０４．６５ ６９．３３

接驳收入

５６

，

２７５

，

７５１．６５ １３

，

８９５

，

６７１．７６ ７５．３１ ６７．１９ ４１．７１

增加

４．４４％

商品贸易

３

，

９４８

，

０７５．２１ ３

，

１０５

，

３６１．５４ ２１．３４ －９８．５８ －９８．８２

增加

１５．４１％

商业物业租赁

－ － －

其它

－ － －

合计

：

２

，

１７７

，

９２６

，

８９６．７６ １

，

２４９

，

６００

，

５２０．１３ ４２．６２ ２２．９２ １３．６９

增加

４．６５％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

天然气销售

８４１

，

５６９

，

１０１．１３ ６１０

，

０１６

，

７８７．７８ ２７．５１ ４１．７２ ３９．７４

增加

１．０２％

煤炭

９２２

，

６０５

，

０２１．８２ ５１４

，

１５０

，

５９４．４０ ４４．２７ ３０．０５ ４６．４６

减少

６．２４％

煤化工

３５３

，

５２８

，

９４６．９５ １０８

，

４３２

，

１０４．６５ ６９．３３

接驳收入

５６

，

２７５

，

７５１．６５ １３

，

８９５

，

６７１．７６ ７５．３１ ６７．１９ ４１．７１

增加

４．４４％

商品贸易

３

，

９４８

，

０７５．２１ ３

，

１０５

，

３６１．５４ ２１．３４ －９８．５８ －９８．８２

增加

１５．４１％

商业物业租赁

－ － －

其它

－ － －

合计

：

２

，

１７７

，

９２６

，

８９６．７６ １

，

２４９

，

６００

，

５２０．１３ ４２．６２ ２２．９２ １３．６９

增加

４．６５％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构成变化说明

：

Ⅰ

、

天然气业务销售数量同比增长

４２．３４％

，

销售单价有所提高

，

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同比实现增

长

。

Ⅱ

、

煤炭业务销售数量同比增长

５１．８１％

，

销售价格有所提高

，

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同比有一定幅

度的增长

。

Ⅲ

、

于

２０１３

年初正式投产的煤化工业务成为公司新的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的增长点

。

３．６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一

、

华北地区

５２

，

６６４

，

２８９．７７ ８

，

１２１．５１

二

、

东北地区

３

，

１１６

，

４５６．８７

三

、

华东地区

１３１

，

６３０

，

００９．５８ ４．７９

四

、

中南地区

１０６

，

２５３

，

８８５．４７ ２３４．０２

五

、

西南地区

２２２

，

３０７

，

１８１．７７ ２１１．６２

六

、

西北地区

１

，

６６１

，

９５５

，

０７３．３０ ７．７５

合计

２

，

１７７

，

９２６

，

８９６．７６ ２２．９２

Ⅰ

、

华北地区的收入的变化原因

：

新增煤化工产品销售及天然气销售增加所致

；

Ⅱ

、

东北地区的收入的变化原因

：

新增煤化工产品销售

；

Ⅲ

、

华东地区的收入的变化原因

：

新增煤化工产品销售

，

天然气销售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

Ⅳ

、

中南地区的收入的变化原因

：

新增煤化工产品销售且增幅较大

，

天然气销售收入同比增加所

致

；

Ⅴ

、

西南地区的收入的变化原因

：

新增煤化工产品销售且增幅较大

，

天然气销售收入同比增加所

致

；

Ⅵ

、

西北地区的收入的变化原因

：

新增煤化工产品销售且增幅较大

，

煤炭销售及天然气销售收入

增加所致

。

３．７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

，

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要变化

。

公司自

２００２

年确定向能源的产业转型以来

，

已陆续取得了煤炭

、

石油

、

天然气三种基础能源资

源

，

在拥有充足的

、

低成本

、

优质稀缺的能源资源储备同时

，

公司面向巨大

、

深远的能源产品市场发展

空间

，

且通过多年战略布局与投资建设

，

已具备完整

、

配套的全产业链供应格局

，

能够确保公司产业链

从上游资源获取

、

中游加工利用到下游物流通路的整体保障

。

公司具有的独特优势决定了企业自身具

备无法复制

、

难以超越的核心竞争力

。

３．８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

３．９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入

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项目收益情况

吉木乃

ＬＮＧ

项目

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８０％ ２

，

１９３．６４ ８３

，

９２３．５１ ／

富蕴煤炭综合开发前期工程

１２

，

３００．０８ ４９

，

５８２．６８ ／

富蕴煤炭综合开发前期工程供

水项目

１１８

，

６９４．００ ７０．００％ ６

，

７０５．５８ ６０

，

９７６．７９ ／

瓜州物流园建设项目

２８

，

７４５．００ ９３．００％ １９６．２０ ２４

，

９５７．４１ ／

启东港口工程项目

１８２

，

７２０．００ ２．１５％ ７３２．９３ ３

，

９２７．５５ ／

红淖三铁路建设项目

１

，

０２０

，

７２９．００ １９．７３％ １３４

，

９５４．１５ ２０５

，

３５３．２２ ／

伊吾县煤矿地面生产系统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９．００％ １８

，

４８７．２５ ６４

，

９１１．２０ ／

伊吾县煤矿露天采矿厂

１８０

，

０１６．００ ６１．３９％ ２

，

６７３．９８ １２３

，

８１７．８２ ／

煤炭分级提质综合利用项目

７８０

，

８１３．００ ２．７７％ ２１

，

６１７．５７ ２１

，

６１７．５７ ／

合计

２

，

４３９

，

７１７．００ ／ １９９

，

８６１．３８ ６３９

，

０６７．７５ ／

３．１０

出售资产

事项概述及类型 查询索引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将控

股子公司新疆广汇化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８％

的股权转让给

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股权转

让价格以净资产评估值为参考

，

扣除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到

５

月净资产

变化

，

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６

，

９３４．７２

万元

。

该事项的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及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

３．１１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３．１２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１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已累计质

押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８

，

１４７．７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３８％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控股股东新疆广汇

实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转让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广汇化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８％

股权的议

案

》，

同意公司将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新疆广汇化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８％

的股权转让给控股股东新

疆广汇实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股权转让价格以净资产评估值为参考

，

扣除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５

月净资产变化

，

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６

，

９３４．７２

万元

。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收到

５１％

股权转让款

８６３６．７１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收到其余

４９％

股权转让款

８２９８．０１

万元

，

工商变更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办理完毕

，

公司已全额收到

１００％

交易款项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新疆中能颐和股权投

资有限合伙企业转让全资子公司瓜州广汇能源物流有限公司所持伊吾广汇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９％

股

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将全资子公司瓜州物流持有伊吾能源

９％

的股权进行转让

，

确定本次股权转让

价格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收到

５０％

股权转让款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收到其余

５０％

股权转让款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

工商变更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办理完毕

，

公司已全额

收到

１００％

交易款项

。

该项股权转让的实质为矿权转让

，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政函

［

２０１２

］

９４

号

《

关于协

调解决哈密地区淖毛湖煤田东路勘查区块探矿权纠纷进展情况的函

》，

自治区政府拟将淖毛湖煤田东

部勘查区块五号井田

（

资源量约

５．２

亿吨

）

配置给广汇集团

，

其他区域按总资源量

＂

一家一半

＂

重新划

分

，

再将大南湖东七

Ｂ

区及淖毛湖煤田南部部分含煤空白区一并配置给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

集

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新天公司

），

区政府就该方案进一步与新天公司进行协商沟通

。

２０１２

年因新天

公司对应支付广汇集团在淖毛湖煤田地质勘查投入的资金补偿方面存在较大分歧

，

双方未达成一致

意见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

广汇集团向中能颐和出具承诺函

，

承诺伊吾能源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取得淖东煤矿探矿权证或与矿权主管部门签订

《

矿权出让协议

》，

如未在承诺期内取得

，

广汇集团将按

原价回购中能颐和所持有的伊吾能源股权

，

同时支付按原转让价款

１０％

的补偿金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自治区政府

、

广汇集团与新天公司已对矿权划分原则及新天公司支付广汇集团的补偿金额达成共识

，

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

该股权转让款本报告期未确认收益

。

３．１３

其他披露事项

董事会

、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

１．

与上年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七家

，

其中

：

清洁炼化

、

岷县广汇

、

邢台博科

、

祁连祁铭

、

喀什能

源

、

汇中燃气等六家公司

，

为本年投资新设并达到实质控制的公司

；

贵州贵创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取得的子公司

。

２．

与上期相比本期减少合并单位一家

，

为新疆广汇化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化工建

材

”）。

３．

本年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原 合 计 持 股 比

例

期初净资产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备注

化工建材

＊ ９６．８０％ １９３

，

４４１

，

６３４．３７ ６３

，

２６３

，

５２３．４０ ８７４

，

３７４．１７ ＊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

本公司根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

同意向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

投资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转让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广汇化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８％

股权

，

股权转

让价款为

１６

，

９３４．７２

万元

。

（

三

）

少数股东权益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１

、

化工建材

－－－ ６

，

１９０

，

１３２．３０

２

、

温宿建材

１０２

，

９０６．１５ １３３

，

５３４．９４

３

、

广汇新能源

２１２

，

５１６

，

３４３．４４ ２１０

，

４１２

，

４８０．７６

４

、

伊吾煤业

２５

，

２５０

，

６６０．１７ ２５

，

２５０

，

９５４．９６

５

、

ｖｏｌｇａ

（

２８４

，

００１．９１

） （

１４６

，

２１６．５３

）

６

、

富蕴新能源

１９１

，

５４８

，

１３３．４３ １９２

，

４０９

，

７０１．１０

７

、

富蕴乌河水务

１９

，

８０５

，

９８５．７９ １９

，

８３０

，

５２６．８９

８

、

红淖三铁路

１１１

，

４４４

，

９２３．４０ １１１

，

７６１

，

３８８．４８

９

、

天然气公司

３９

，

７８７

，

７９４．９２ ３５

，

８５３

，

９５０．５４

１０

、

甘肃运输公司

（

７

，

１６１．６１

） （

７

，

１６１．６１

）

１１

、

汇轩加油站

３

，

９０３

，

６７０．３４ ３

，

４０９

，

０３６．１６

１２

、

吉木乃天然气

３

，

８６６

，

５７６．０５ ３

，

８０３

，

０６７．０７

１３

、

贵州天然气

２９

，

６３０

，

９６０．６８ ３０

，

５５７

，

２８５．７０

１４

、

山东汇科

１７

，

４２９

，

８１１．９０ ９

，

６９７

，

２１４．２４

１５

、

青岛天然气

１

，

７１４

，

６４７．９７ １

，

９８０

，

７１３．００

１６

、

威海新能源

７７９

，

７００．８７ ７９２

，

１４９．８７

１７

、

农五师能源

１

，

１９６

，

２４０．４６ １

，

１９６

，

２７３．８６

１８

、

云磊天然气

３９１

，

２５６．５３ ３９１

，

２５６．５３

１９

、

邢台博科

２

，

０２４

，

０４９．９７ －－－

２０

、

贵州创世

４

，

６５５

，

１０５．５１ －－－

２１

、

祁连祁铭

１

，

９９１

，

１６４．２２ －－－

２２

、

汇中燃气

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２３

、

清洁炼化

７９

，

４０８

，

９５７．４７ －－－

合 计

７５２

，

０５７

，

７２５．７５ ６５３

，

５１６

，

２８８．２６

无从归属于母公司当期损益中扣减的替少数股东承担的超额亏损情况

董事长:尚继强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8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0256� � �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3-061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五届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

。

●

本次董事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

二

）

本次会议通知和议案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

（

三

）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

四

）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１１

人

（

其中独立董事

４

人

），

实际到会董事

９

人

（

其中独立董事

３

人

）。

副董事长向东

、

董事陆伟

、

孔令江

、

韩士发均通过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

董事康敬成因工作原因未能

亲自出席会议

，

委托董事王建军出席会议

；

独立董事赵成斌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

委托独立董事

吾满江

·

艾力出席会议

。

（

五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尚继强先生主持

，

公司全体监事

、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内容详见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范围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

１０６

亿元的情况下

，

在原

１０

家担保子公司范围中增加

：

控

股子公司广汇能源综合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及新疆广汇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

并为其提

供担保

。

广汇能源综合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启东支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１１０００

万元

、

新疆广汇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乌鲁木齐市友好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

，

均由本公司依据本年度实际提款额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０６２

号

《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范围并提供担保

的公告

》。

独立董事就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

公司本次担保的对象广汇能源综合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

新疆广汇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其中公司持有广汇能源综合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９９％

的股权

、

持

有新疆广汇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９８．１２％

的股权

，

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

，

能有效的控制和防

范担保风险

。

２

、

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相关的规定

，

对控股子公

司的担保履行了相应程序

。

本次担保是为了保证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

。

３

、

我们同意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同意对

《

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

进行修订

，

新增

“

直通车业务工作规程

” 、“

信息沟通

”、“

内

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

”

章节

。

内容详见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

适应能源战略发展需要

，

在吸引更多人才

的同时充分调动现有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现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调整如下

：

１

、

薪资结构

：

基本年薪

＋

绩效年薪

２

、

基本年薪

（

１

）

副董事长

：

基本年薪

９０．９

万元

／

年

。

（

２

）

总经理

：

基本年薪

７４．９

万元

／

年

。

（

３

）

副总经理

、

总监

、

董事会秘书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基本年薪划分为六档

，

分别为

：

基本年薪

：

万元

／

年

一档 二档 三档 四档 五档 六档

２３．５ ２８．２ ３３．０ ４１．２ ４７．１ ５２．４

（

４

）

在控股股东单位或所属产业单位任职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基本年薪根据

“

就高不就低

”

的原

则进行发放

，

不得重复发放

。

（

５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年薪每年分

１２

个月发放

。

３

、

绩效年薪标准

（

１

）

绩效年薪

＝

基本年薪

×

绩效系数

其中

：

绩效年薪根据年度目标责任书考核结果

，

年终一次性兑现

。

具体为

：

岗 位 绩效年薪 备 注

副董事长 基本年薪

×

绩效系数

１．０

总经理 基本年薪

×

绩效系数

１．０

副总经理

基本年薪

×

绩效系数

１．０

在产业单位承担直接经营责任的

基本年薪

×

绩效系数

０．７

在股份公司任职不承担直接经营责任的

总监

、

董事会秘书

基本年薪

×

绩效系数

０．９

在产业单位承担直接经营责任的

，

按产业单位任职绩效

系数执行

基本年薪

×

绩效系数

０．７

在股份公司任职不承担直接经营责任的

备注

：

分管产业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按产业公司目标责任书绩效兑现结果执行

。

（

２

）

绩效年薪兑现流程

根据公司年度目标责任书进行考核

→

依据考核结果确定公司高管人员整体兑现比例

→

依据公司高管个人年度考核结果兑现个人绩效年薪发放金额

①

公司高管人员整体兑现比例

：

根据公司年度目标责任书综合考核结果得分

，

按下表计算确定公

司高管人员绩效年薪兑现比例

：

考核得分

７５

以下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５

９５

以上

兑现比例

（

％

）

０ ５０ ５３ ５６ ５９ ６２ ６５ ６８ ７１ ７４ ７７ ８０ ８３ ８６ ８９ ９２ ９５ １００

②

个人绩效年薪发放

根据

《

关于年度公司员工年终考核工作的通知

》，

依据公司高管个人年度综合考核结果

，

兑现个人

绩效工资具体发放金额

。

个人绩效年薪

＝

绩效年薪标准

×

公司高管人员整体兑现比例

其中

：

个人年度综合考核结果在良好及以上予以全额发放

，

合格及以下不予发放

。

③

发放

：

按照公司员工工资发放管理程序

，

经审批后进行发放

。

４

、

晋级或晋升审批程序

根据

《

公司章程

》

中关于董事会聘任或解聘高管人员的有关规定

，

公司高管人员晋级或晋升审批

程序如下

：

①

副总经理

、

总监

、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年度工作业绩考评优秀

，

经总经理提名

、

董事长审

批通过后

，

工资可予以晋级

；

②

对公司经营管理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副总经理

、

总监

、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

经总经理

提名

、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可予以晋升职务

；

③

副总经理

、

总监

、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年度工作业绩考评合格及以下或出现重大责任事

故

，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予以免职

。

５

、

独立董事就

《

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是依据公司所处行业

、

参照同等规模企业的薪酬水平并结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制定的

，

有利于调动和鼓励公司经营团队的积极性

，

能更好的体现责

、

权

、

利的一致性

，

有

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

有关规定

。

因此

，

我们一致同意

《

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１

票

、

反

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同意公司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０６３

号

《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

三

、

上网公告附件

《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

特此公告

。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件

：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信息披露行为

，

正确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

切实保护公司

、

股东

、

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指引

》、《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

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指引

》

等法律法规

，

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

，

制定

本制度

。

第二条 公司董事会负责建立公司

《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

并保证本制度内容的完整性与实

施的有效性

，

确保公司相关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公平性

，

以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三条 公司

“

证券事务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

以下简称

“

证券部

”）

为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的管理

部门

，

负责本制度的制订

，

并在董事会领导下具体负责本制度的贯彻执行

。

第四条 本制度适用于如下人员和机构

：

（

一

）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部

；

（

二

）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

；

（

三

）

公司监事和监事会

；

（

四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

五

）

公司各职能部门以及各分公司

、

子公司的负责人

；

（

六

）

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

５％

以上的大股东

；

（

七

）

公司实际控制人

、

收购人

。

第二章 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

第五条 公司应当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及时地披露信息

，

不得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公司应当同时向所有投资者公开披露信息

；

第六条 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

、

勤勉地履行职责

，

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

、

准

确

、

完整

、

及时

、

公平

。

不能保证报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

，

应当在公告中作出相应声明并说明理由

；

第七条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知情人在信息披露前

，

应当将该信息的知情者控

制在最小范围内

，

不得泄漏公司内部信息

，

不得进行内幕交易或者配合他人操纵股票交易价格

；

第八条 公司披露信息时

，

应当使用事实描述性语言

，

简明扼要

、

通俗易懂地说明事件真实情况

，

信息披露文件中不得含有宣传

、

广告

、

恭维或者诋毁等性质的词语

；

第九条 公司发生的或与公司相关的事件没有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及交易商

协会关于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信息披露标准

，

或者没有相关规定

，

但公

司董事会认为该事件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和债券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

公司应当比照管理

制度及时披露

；

第十条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和

《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信息披露规则

》（

２０１２

版

），

公司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收购或出售资产

、

关联交易及其他重大事件

，

视

同公司行为

，

应当按照本制度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

公司的参股公司按上述事项交易标的的有关金额指

标乘以参股比例后

，

适用本制度相关规定

。

第三章 应当披露的信息

第十一条 公司应当披露的信息包括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

。

第十二条 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

、

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

。

第十三条 发生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和债券市场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

大事件

，

投资者尚未得知时

，

公司应当立即披露临时报告

，

说明事件的起因

、

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

影响

。

重大事件包括

：

（

一

）

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

；

（

二

）

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购置财产的决定

；

（

三

）

公司订立重要合同

，

可能对公司的资产

、

负债

、

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

（

四

）

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

，

或者发生大额赔偿责任

；

（

五

）

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

；

（

六

）

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

；

（

七

）

公司的董事

、

１ ／ ３

以上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动

；

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无法履行职责

；

（

八

）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

其持有股份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

化

；

（

九

）

公司减资

、

合并

、

分立

、

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

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

、

被责令关闭

；

（

十

）

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

、

仲裁

，

股东大会

、

董事会决议被依法撤销或者宣告无效

；

（

十一

）

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

，

或者受到刑事处罚

、

重大行政处罚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涉嫌违法违纪被有权机关调查或者采取强制措施

；

（

十二

）

新公布的法律

、

法规

、

规章

、

行业政策可能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

（

十三

）

董事会就发行新股或者其他再融资方案

、

股权激励方案形成相关决议

；

（

十四

）

法院裁决禁止控股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

；

任一股东所持公司

５％

以上股份被质押

、

冻结

、

司

法拍卖

、

托管

、

设定信托或者被依法限制表决权

；

（

十五

）

主要资产被查封

、

扣押

、

冻结或者被抵押

、

质押

；

（

十六

）

主要或者全部业务陷入停顿

；

（

十七

）

对外提供重大担保

；

（

十八

）

获得大额政府补贴等可能对公司资产

、

负债

、

权益或者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额外收

益

；

（

十九

）

变更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

；

（

二十

）

因前期已披露的信息存在差错

、

未按规定披露或者虚假记载

，

被有关机关责令改正或者经

董事会决定进行更正

；

（

二十一

）

中国证监会和交易商协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

第十四条 公司披露重大事件后

，

已披露的重大事件出现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和债券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进展或者变化的

，

应当及时披露进展或者变化情况

、

可能产生的影

响

。

第十五条 涉及公司的收购

、

合并

、

分立

、

发行股份

、

回购股份等行为导致公司股本总额

、

股东

、

实

际控制人等发生重大变化的

，

公司应当依法履行报告

、

公告义务

，

披露权益变动情况

。

第十六条 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被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或交易商协会认定为异常交易的

，

公司应当及时了解造成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异常波动的影响因素

，

并及时披露

。

第十七条 信息披露的时间

、

格式和内容

，

按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银行间债券市

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

》（

２０１２

版

）

及相关临时公告格式指引执行

。

第四章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第十八条 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由董事会统一领导和管理

。

１

、

董事长是公司信息披露的第一责任人

；

２

、

董事会秘书负责办理公司信息对外公布等相关事宜

，

负有直接责任

；

３

、

董事会全体成员负有连带责任

；

４

、

公司证券部为信息披露管理工作的日常工作部门

，

由董事会秘书直接领导

。

第十九条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勤勉尽责

，

关注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情况

，

保证定

期报告

、

临时报告在规定期限内披露

，

配合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非经董事

会书面授权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对外发布公司未披露信息

。

第二十条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

、

监事和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有责任保证公司公司董事会秘

书及证券部及时知悉公司组织与运作的重大信息

、

对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决策产生实质性或较大

影响的信息以及其他应当披露的信息

。

第二十一条 公司信息披露的义务人为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各部门

、

各控股

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关联人

（

包括关联人

、

关联自然人和潜

在关联人

）

也应承担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第二十二条 董事会秘书在信息披露方面的具体职责为

：

１

、

董事会秘书为公司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指定联络人

。

董事会秘书应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保持联络

，

联系电话

、

传真号码发生变化时及时通知上海证券交

易所

。

公司发生异常情况时

，

董事会秘书应主动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沟通

。

２

、

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和协调公司信息披露事务

，

汇集上市公司应予披露的信息并报告董事会

，

持续关注媒体对公司的报道并主动求证报道的真实情况

。

３

、

董事会秘书有权参加股东大会

、

董事会会议

、

监事会会议和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会议

，

有权了解

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情况

，

查阅涉及信息披露事宜的所有文件

。

４

、

负责办理上市公司信息对外公布等相关事宜

。

除监事会公告外

，

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应当以董

事会公告的形式发布

。

５

、

负责信息的保密工作

，

制订保密措施

。

内幕信息泄露时

，

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加以解释和澄清

，

并

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

；

６

、

负责组织保管公司股东名册资料

、

董事和监事名册

、

股东及董事持股资料以及董事会印章

，

保

管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文件和记录以及其他信息披露的资料

；

７

、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

董事会秘书不能履行职责时

，

证券事务代表应当

代为履行其职责

；

在此期间

，

并不当然免除董事会秘书对公司信息披露事务所负有的责任

。

第二十三条 董事会

、

董事的责任

：

１

、

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

、

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并就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有充分证据表明其已经

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的除外

。

２

、

董事应当了解并持续关注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

财务状况和公司已经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的重

大事件及其影响

，

主动调查

、

获取决策所需要的资料

。

３

、

就任子公司董事的公司董事有责任将涉及子公司经营

、

对外投资

、

股权变化

、

重大合同

、

担保

、

资产出售

、

高层人事变动

、

以及涉及公司定期报告

、

临时报告信息等情况以书面的形式及时

、

真实和完

整的向公司董事会报告

。

４

、

除监事会公告外

，

公司披露的信息应当以董事会公告的形式发布

。

第二十四条 监事会

、

监事的信息披露职责

：

１

、

监事会需要通过媒体对外披露信息时

，

须将拟披露的监事会决议及说明披露事项的相关附件

交由董事会秘书办理具体的披露事务

。

２

、

监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所提供披露的文件材料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

、

严重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３

、

监事会应当对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行信息披露职责的行为进行监督

；

关注公司信息披

露情况

，

发现信息披露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

，

应当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建议

。

第二十五条 高级管理人员的信息披露职责

：

１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公司经营或者财务等方面出现的

，

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

已披露的事件的进展或者变化情况及其他相关信息

。

２

、

高级管理人员有责任和义务答复董事会关于涉及公司定期报告

、

临时报告及公司其他情况的

询问

，

以及董事会代表股东

、

监管机构作出的质询

，

提供有关资料

，

并承担相应责任

。

３

、

子公司负责人应当以书面形式定期或不定期

（

有关事项发生的当日内

）

向本公司报告子公司经

营

、

管理

、

对外投资

、

重大合同的签订

、

执行情况

、

资金运用情况和盈亏情况

，

子公司负责人必须保证该

报告的真实

、

及时和完整

，

并在该书面报告上签名承担相应责任

。

子公司负责人对所提供的信息在未

公开披露前负有保密责任

。

第二十六条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信息披露职责

：

（

一

）

公司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发生以下事件时

，

应当主动告知公司董事会

，

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

１

、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

其持有股份或者控制公司情况发生较大变化

。

２

、

法院裁决禁止控股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

，

任一股东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被质押

、

冻结

、

司法拍

卖

、

托管

、

设定信托或者依法被限制表决权

。

３

、

拟对公司进行重大资产或者业务重组

。

４

、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

前款规定的应当披露的信息依法披露前

，

相关信息已在媒体上传播或者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

出现交易异常情况时

，

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及时

、

准确地向公司作出书面报告

，

并配合公司及时

、

准确地公告

。”

（

二

）

公司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不得滥用其股东权利

、

支配地位

，

不得要求公司向其提供内幕信息

。

第二十七条 公司各部门以及各分公司

、

子公司的信息披露职责

：

（

一

）

公司各部门以及各分公司

、

子公司的负责人为本部门

、

本公司的信息报告第一责任人

，

公司

各部门以及各分公司

、

子公司应当指定专人作为指定信息收集人

，

负责向证券部或董事会秘书报告信

息

。

（

二

）

公司各部门以及各分公司

、

子公司的指定信息收集人组织本部门

、

本公司信息收集报告事

宜

，

及时向公司证券部提供信息披露相关文件

，

各部门

、

各公司的信息报告第一责任人应保证本公司

信息披露真实

、

准确

、

完整

。

（

三

）

各公司

、

各部门的信息报告第一责任人应当督促本部门或公司严格执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和报告制度

，

按照

《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内部重大信息报告制度

》

的具体规定

，

将本部门或公司重大

信息以定期或实时报告的形式向证券部或董事会秘书报告

。

确保本部门或公司发生的应予披露的重

大信息及时报告

。

（

四

）

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的义务人

，

各部门

、

各公司的信息报告第一责任人和指定信息收集人

，

应该

按如下规定履行职责

：

１

、

在公司定期报告编制期间

，

按照董事会秘书及证券部的要求

，

按时报送相关的资料

。

２

、

遇其知晓的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或将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重要影响的事宜时

，

应在第一

时间告知董事会秘书

，

并按以下时点及时通知公司证券部

：

（

１

）

有关事项发生的当日或次日

；

（

２

）

与有关当事人有实质性的接触

（

如谈判

）

或该事项有实质性进展

（

如达成备忘录

、

签订意向书

）

时

；

（

３

）

协议发生重大变更

、

中止

、

解除

、

终止后次日

；

（

４

）

重大事项获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或已披露的重大事项被政府有关部门否决时

；

（

５

）

有关事项实施完毕时

。

３

、

协调组织持续性信息披露所需信息资料的收集

、

汇编

、

报告

。

４

、

领会信息披露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并在内部传达

。

５

、

各公司在研究

、

决定涉及信息披露的事项时

，

应通知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

并向其提供信息披

露所需的资料

。

６

、

对于不能确定是否属于应披露或可以披露事项的

，

应及时向董事会秘书报告

。

７

、

负责协调接待到本公司访问的机构投资者

，

确保介绍的内容符合本制度的要求

。

８

、

信息保密

。

（

五

）

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的义务人

，

各部门

、

各公司的信息报告第一责任人和指定信息收集人

，

在报告本制度规定事项时

，

应提供以下文件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

：

１

、

所涉事项的协议书或其草稿

；

２

、

董事会决议或有关权力机构决定的书面文件

；

３

、

所涉事项的政府批文

；

４

、

所涉资产的财务报表及有关的评估报告

、

审计报告

；

５

、

公司董事会秘书认为需要的其他文件

（

可行性报告

、

如事项涉及其他公司的则提供草拟公告等

等

）。

（

六

）

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的义务人

，

各部门

、

各公司的信息报告第一责任人和指定信息收集人对

于某事项是否涉及信息披露有疑问时

，

应及时向董事会秘书咨询或通过董事会秘书向证券交易所咨

询

。

（

七

）

各部门

、

各公司的信息报告第一责任人和指定信息收集人不能开展工作或有其它情况不能

履行职责的

，

该指派单位应及时向董事会秘书说明情况

，

并在五日内另行指定一名责任人

。

第二十八条 公司证券部的信息披露职责

：

１

、

拟订并及时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

、

合法性

、

真实性和完整

性

。

２

、

负责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

准备和起草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

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程序符合有关

规则和要求

。

３

、

按照法定程序筹备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

４

、

协助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了解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有关要求

。

５

、

负责保管公司信息披露管理事务的相关文件资料

。

６

、

在公司可能违反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时

，

应当及时予以提醒

。

７

、

公司董事会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责

。

第二十九条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

实际控制人

应当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送公司关联人名单及关联关系的说明

。

公司应当履行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

并严格执行关联交易回避表决制度

。

交易各方不得通过隐瞒关联关系或者采取其他手段

，

规避公司的

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第三十条 公司应当根据国家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并执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内部控

制

，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应当负责检查监督内部控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

保证相关控制规范的有效实

施

。

第三十一条 董事会秘书应将国家对上市公司施行的法律

、

法规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对公司信

息披露工作的要求及时通知公司信息披露的义务人和相关工作人员

。

第三十二条 公司信息披露的义务人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和本制度的规定

，

履行信

息披露的义务

，

遵守信息披露的纪律

。

第三十三条 通过接受委托或者信托等方式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

应当

立即将委托人情况告知公司

，

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第三十四条 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的义务人应当向其聘用的保荐人

、

承销商

、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

他相关中介机构提供与执业相关的所有资料

，

并确保资料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得拒绝

、

隐匿

、

谎报

。

保荐人

、

承销商

、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他相关中介机构在为信息披露出具专项文件时

，

发现公司及

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材料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

重大遗漏或者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的

，

应当

要求其补充

、

纠正

。

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的义务人不予补充

、

纠正的

，

保荐人

、

承销商

、

证券服务机构及

其他相关中介机构应当及时向公司注册地证监局

、

证券交易所和交易商协会报告

。

第三十五条 公司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

应当在董事会决议后及时通知会计师事务所

，

公司股东

大会就解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表决时

，

应当允许会计师事务所陈述意见

。

股东大会作出解聘

、

更换会

计师事务所决议的

，

公司应当在披露时说明更换的具体原因和会计师事务所的陈述意见

。

第三十六条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秘书应当熟悉信息披露规则

，

积极参加

监管机构要求参加的各类培训

，

提高自身素质

，

加强自律

，

防范风险

，

认真负责地履行信息披露职

责

。

第三十七条 本制度的具体实施由公司监事会负责监督

。

监事会对本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定期

或不定期检查

，

对发现的重大缺陷及时督促公司董事会进行改正

，

并根据需要要求董事会对制度予以

修订

。

董事会不予更正的

，

监事会可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交易商协会报告

。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交

易商协会形式审核后

，

发布监事会公告

。

第三十八条 公司董事会应对本制度的年度实施情况进行自我评估

，

在年度报告披露的同时

，

将

关于本制度实施情况的董事会自我评估报告纳入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部分进行披露

。

第五章 信息披露的程序

第三十九条 公开信息披露的内部审批程序

（

一

）

公开信息披露的信息文稿均由董事会秘书审核

；

（

二

）

董事会秘书应按有关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和公司的规章制度的规定

，

在履行法定审批程序

后披露定期报告

、

股东大会决议和其他持续性披露的内容

。

（

三

）

董事会秘书应履行以下审批手续后方可发布临时公告

：

１

、

以董事会名义发布的临时公告应最终提交董事长审核

；

２

、

以监事会名义发布的临时公告应最终提交监事会主席审核

；

３

、

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交易商协会或其他有关政府部门递交的报

告

、

请示等文件和在新闻媒体上登载的涉及公司重大决策和经济数据的宣传性信息文稿应提交董事

长审阅或由董事长授权后最终签发

。

第四十条 招股说明书

、

募集说明书与上市公告书

（

一

）

公司编制招股说明书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凡是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

影响的信息

，

均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

公开发行证券的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

应当在证券发行前公告招股说明书

。

（

二

）

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应当对招股说明书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

保证所披露的信息

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招股说明书应当加盖公司公章

。

预先披露的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不是公司发行股票的正式文件

，

不能含有价格信息

，

公司不得据此

发行股票

。

（

四

）

证券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至发行结束前

，

发生重要事项的

，

公司应当向中国证监会

书面说明

，

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后

，

修改招股说明书或者作相应的补充公告

。

（

五

）

申请证券上市交易

，

应当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编制上市公告书

，

并经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后公告

。

（

六

）

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应当对上市公告书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

保证所披露的信息

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上市公告书应当加盖公司公章

。

（

七

）

招股说明书

、

上市公告书引用保荐人

、

证券服务机构的专业意见或者报告的

，

相关内容应当

与保荐人

、

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文件内容一致

，

确保引用保荐人

、

证券服务机构的意见不会产生误导

。

（

八

）

本章

（

一

）

至

（

七

）

有关招股说明书的规定

，

适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

九

）

公司在非公开发行新股后

，

应当依法披露发行情况报告书

。

第四十一条 定期报告披露及审议程序

（

一

）

公司应当披露的定期报告

：

１

、

公司应当披露的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

、

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

。

凡是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

重大影响的信息

，

均应当披露

。

２

、

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３

、

年度报告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４

个月内

，

中期报告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的上半年

结束之日起

２

个月内

，

季度报告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第

３

个月

、

第

９

个月结束后的

１

个月内编制完成

并披露

。

４

、

第一季度季度报告的披露时间不得早于上一年度年度报告的披露时间

。

５

、

年度报告

、

中期报告

、

季度报告应当记载的内容

、

格式及编制

，

按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

（

二

）

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

监事会应当提出书面审核意

见

，

说明董事会的编制和审核程序是否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的内容是否能

够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对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无法保证或者存在异议的

，

应当陈述理由和发表意见

，

并予以披露

。

（

三

）

公司预计经营业绩发生亏损或者发生大幅变动的

，

应当及时进行业绩预告

。

（

四

）

定期报告披露前出现业绩泄露

，

或者出现业绩传闻且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出现异常

波动的

，

公司应当及时披露本报告期相关财务数据

。

（

五

）

定期报告中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

，

公司董事会应当针对该审计意见涉及

事项作出专项说明

。

（

六

）

定期报告披露程序

：

１

、

由公司内部董事

、

董事会秘书及经营班子召开会议

，

确定定期报告披露时间

，

制订编制计

划

；

２

、

各相关部门按定期报告编制计划起草相关文件

，

经分管领导审核后报证券部

；

３

、

证券部编制定期报告

；

４

、

董事会秘书审查定期报告草稿

；

５

、

董事会审议通过

；

６

、

董事长

（

或其指定授权人

）

签发定期报告

；

７

、

公司证券部执行经审核后定期报告的公告

。

第四十二条 临时报告披露程序

：

（

一

）

公司涉及董事会

、

监事会

、

股东大会决议

，

独立董事意见的信息披露遵循以下程序

：

１

、

证券部根据董事会

、

监事会

、

股东大会召开情况及决议内容编制临时报告

；

２

、

董事会秘书审查稿件

；

３

、

董事长审阅并签发

。

４

、

公司证券部执行经审核后对外信息的公告

。 (下转 B2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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